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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要求民政事務局派員到 5 月 9 日區議會大會上介紹「家是香港」運

動  

  昨天（ 4 月 24 日）我們收到區議會秘書處發出的傳閱文件，要求於

周一（ 4 月 29 日）前回覆是否本會同意成為「家是香港」夥伴機構。  

  我們認為，由於此事從未開會討論有關文件，議員亦無法在會議中追

問有關財務安排和活動細節，建議主席根據《葵青區議會常規》第 15

條：「公職人員經主席批准後，可根據第 14 條所載的程序以口頭形式提

出討論事項或提交文件，在區議會會議上討論。」，讓民政事務局的相關

官員在來次 5 月 9 日區議會大會中，向議員介紹有關「家是香港」運動的

詳情、財務安排、各活動的細節，以及接受議員提問及質詢。  

  由於該運動文件中提及：「若區議會成為 "夥伴機構 "，其舉辦的活動

將由區議會已獲的撥款內支付」，最後更指「由現時至今年年底舉辦或已

計劃的合適活動，將透過葵青民政處提交相關工作考慮納入運動的《活動

一覽表》」那是否即表示區議會的撥款當作「家是香港」的活動？而以區

議會之前的撥款活動當作此運動的活動，到目前為止，議員事前亦不知

情，那是特區政府「炒雜錦湊夠數」，抑或有人想借區議會撥款用作助選

之用？  

  由於事關公帑運用，我們建議主席按上述條例於來次區議會大會中加

入此項議題，相信也有充足時間讓相關部門作出準備，民政事務總署回應

傳媒查詢時亦表示歡迎向區議會提供更詳細資料。我們亦不反對另行召開

特別會議供議員討論。  


